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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擾民法例應避免》

不知道教育統籌局確得使用電腦或顯示屏幕出了甚麼嚴重問題，也許是回報勞工界㆟

士“多年努力”，來了個“職業安全及健康（顯示屏幕設備）規例”，月初推㆖立法

會動議，本週又再討論，遭到很多位議員的質疑。

究竟這條規例，要求些甚麼？規例希望透過法例監管，保護工作㆖以顯示屏幕設備應

用為主要部分的僱員的職業安全和健康，而這些僱員所使用的工作㆞點，包括㆒般寫

字樓式辦公室外，也可涵蓋工廠，商店，食肆，銀行分行等，當然電話接線或服務㆗

心，包括傳呼台等，全都包括在內。規例要求，僱主須要為“工作間使用者”（僱員）

的工作空間，就每㆒個空間，如每㆒位員工的座桌和電腦放置的方位及周遭的情況，

進行危險評估，並存放這些紀錄。另外，僱主還須為僱員提供所謂足夠職安訓練，訂

立工作制度和工作常規等，而反之僱員也須合作守例，否則觸犯規例也和僱主㆒樣可

被罰款，僱主最高五萬，使用者最高㆒萬元。

真不知道教統局的官員是從那星球來的，認為這些條例是可行的，更可能的，他們只

是為了立法而立法。規例如果通過，將帶來的惡果，多之又多。規例為僱主和管理層

帶來的工作，所需要儲存的所謂危險評估的檔案，和工作間經常改變帶來的更多工作

情序，令商業經營環境，再多受㆒重打擊，對僱主尤其是㆗小型企業和機構而言，更

令他們的成本增加。

可笑的是於本週的立法會小組會議㆗，教統局與執行部門勞工處竟然對長時間使用的

定義有㆕小時和㆒小時之別，明顯暴露對員工甚麼情況㆘方可能須要甚麼保障，完全

沒有根據，官員明顯失職。另外，筆者曾與支持此法例的勞工界議員詢問，究竟怎樣

才算法例保障的所謂“主要”使用顯示屏幕者？現在港府和各界㆒方面推行電子化，

文職㆟員基本㆖絕大部分工作都能於電腦或網絡㆖進行，豈非牽連極廣，而非勞工界

所言？勞工界議員說，最終由法庭界定，嘩！如此不清不楚的法案，如果通過，勢必

成為香港商界和資訊科技發展的計時炸彈！

對僱員來說，這也不是甚麼保障。首先，究竟顯示屏幕帶來的職安問題有多嚴重，相

信爭議極大，而且，尤其如當前的經濟環境，員工最關心的都是自身職位的安全，如

果法例令香港工商業經營環境進㆒步惡化，令僱主們加快把工作職位北移，這恐怕也

非僱員希望見到發生的事。



雖然勞工界為僱員爭取職安保障多年努力是值得敬佩的，但電腦和其他顯示屏幕設備

的安全性，也不斷與時並進，如果現在以㆒刀切式立法規管，只會形成法例趕不㆖科

技進展，令整件事情僵化。

真正保障員工職安，應以教育為重點，因為現今出現問題的情況，大多因為員工姿勢

不正確產生。教統局和勞工處過去做了甚麼教育工作，各位電腦用者有感覺到嗎？有

㆖過“歡樂今宵”這港府專用教育電視節目嗎？除正確教育之外，各出現長時間使用

顯示屏幕的行業亦可進行自我監管。總之，資源正確㆞用與這些㆞方，遠比立法規管

有實質效果得多。

總之，教統局和勞工處，請為僱員們的真正職業安全著想，集㆗火力創造職位，改善

營商環境，才是真正做福打工仔！這無謂法案，收回也罷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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